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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福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永福县2024年
高素质农民培育实施方案的通知

局机关各股室、局属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壮大乡村人才队伍，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通知》（农办社〔2024〕6号）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2024年广西高素质农民培育实施方案的通知》（桂农厅办发〔2024〕73号）文件要求，我局结合实际，制定了《永福县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永福县农业农村局
2024年9月12日
（此件公开发布）
[bookmark: _GoBack]2024年永福县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工作
实施方案

一、培训依据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通知》（农办社〔2024〕6号）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2024年广西高素质农民培育实施方案的通知》（桂农厅办发〔2024〕73号）文件要求，为扎实推进我县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加快形成与产业需求相适应、与农村发展相协调的高素质农民队伍，夯实稳粮扩油人才支撑，全面提升农民素质素养，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二、培训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乡村人才振兴的决策部署，围绕我区“10+3+N”现代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人才需求，坚持需求导向、产业主线、分层实施、全程培育，坚持生产技术技能、产业发展能力、农民素质素养协同提升，培育粮食安全守护者、产业发展带头人和乡村振兴主力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县提供坚强人才保障。
三、重点工作任务
2024年围绕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主题，聚焦全面支撑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重点开展提高技术技能水平、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和提升综合素质素养3项主要工作，组织实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业发展能力提升、脱贫地区致富能力提升及农民综合素质素养提升整村推进4个专项行动，开展学用贯通综合试点工作，全面推进高素质农民队伍建设。
1.围绕全产业链技术或单项关键技术，优先开展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培训。联合种植管理部门准确遴选培训对象，推进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融合。服务粮油产业发展，积极开展粮油农产品的加工工艺、植保防治、质量安全、耕地保护、农机设备操作等相关技术服务培训。
（1）水稻单产提升培训。2024年我县组织开展水稻单产提质增效专项培训，助力水稻扩面增产，计划培训50人。
（2）大豆单产提升培训。2024年县加强大豆生产关键技术培训，在适宜区域开展大豆种植技术培训专班，计划培训50人。
2.开展“菜篮子”产品生产技术专项培训。围绕我县主导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人才需求，践行大食物观，进一步强化“菜篮子”产品生产指导和技术服务，服务设施农业、智慧农业发展，强化绿色低碳、种养结合等生态循环农业技术模式落地应用，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应。鼓励开设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实用技术和冷链物流运营管理等相关课程，促进农产品质量和产销效益提高。2024年我县加强水果种植技术培训，开展水果种植技术培训专班，计划培训50人。
四、培训经费
（一）补助标准
项目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开展农民教育培训全过程的支出，其中经营管理型高素质农民按人均不超过3600元标准进行补助，专业生产型和技能服务型高素质农民按人均不超过1200元标准进行补助。
（二）开支范围
按照“钱随事走”的原则，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农业农村部门及培训机构（或培训基地）开展农民教育培训全过程的支出。主要包括：  
1.培训需求调研、宣传发动、学员遴选、建立档案以及考核和监管、项目验收等支出。不得列支招投标费用。
2.教育培训和异地现场教学培训产生的培训教材及资料、考试费用、食宿和交通及其旅差费，教学培训（实训）耗材及设备开支、场地费，培训管理服务和参训学员意外伤害保险费等支出。
3.聘用师资的教学讲课费、实训指导费、参观讲解费等支出。
4.信息化服务产生的相关费用，包括在线教学课程制作、流量补贴、专家指导咨询等以及购买可追溯可佐证的有关线上学习课程资源、线上学习培训服务（平台技术运营服务）支出产生的相关费用。
5.业务培训支出，如参加国家、自治区以及市、县（市、区）组织的项目管理培训、素质提升培训等高素质农民相关培训的交通差旅费、食宿费等。
6.跟踪服务及发展情况监测产生的费用，包括职业技能鉴定、组织参加涉农竞赛、宣传推广等支出。
7.农民素质素养提升试点行动的班次，可按规定列支课酬、资料费等与培训直接相关的费用，不得列支食宿费用。
五、培训对象、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及期限
（一）培训对象。在广泛开展宣传发动和摸底调研基础上，遴选年满16周岁以上，正在从事或有意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农业从业者和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者，以及农村基层治理、乡村社会事业带头人。
（二）培训课程内容。根据永福县农业产业发展需要，开设水稻、大豆、果树种植技术、耕地保护、融资担保等专业课程，以及农业政策、农村电商、品牌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防灾减灾等综合课程。
（三）培训方式及期限。采取“集中培训、送教下乡、分段分班、室内授课、田间实训、外出参观学习、线上培训”相结合的培训方式，拟在永福县罗锦镇、百寿镇、堡里镇等地集中开班培训。经营管理型培训班不少于120学时，专业生产型培训班不少于40学时，后续跟踪服务不少于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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